
附件(獎懲申請書) 

正本：學務處存查 

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學生獎懲申請書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影本：導師、教務處、實輔處留存 

學生姓名   就讀班級    

獎懲事實  
獎懲簽報

人 
  

獎懲項目  申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

獎 懲 依 據 

及事實描述 

一、依據：  

二、事實描述： 

 

 

 

 

導師 建議： 

  

生輔組長 建議： 

  

學務主任 建議： 

  

輔導組長 建議： 

  

校長 建議： 

  

備註：學生及其父母或監護人對於受獎懲事項，認為違法或不當致其權益受損者，得

依本校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」向學校提出申訴，否則視為接受獎懲

決定。 
 


